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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一个个绿色的精灵，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白城
市洮北区平安镇中兴村盛世花卉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开展花卉种植技术开发、花卉苗木种植和网络销售，年
交易额达400余万元，带动贫困户100余人，成为洮北区产业扶贫
的新亮点。

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洮北区始终把产业支撑作为农民脱贫
致富的重中之重，下决心培育老百姓当家产业。

洮北区立足夯实基础，狠抓产业扶贫。把培育和发展产业作为推
动贫困村、贫困户脱贫的重要途径，立足资源禀赋，注重科学规划，积
极引导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殖、棚膜经济、庭院经济等，形成
了“村有产业、户有项目”的产业扶贫格局。三年来，全区共实施扶贫
项目182个，其中：以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为主的肉羊、肉驴、肉牛、奶
牛、禽类标准化养殖和生产绿色果蔬、花卉等温室规模化建设为主的
扶贫项目99个。雪寒韭菜、红干椒种植、洮河湾有机小米、育肥羊、育
肥牛、林下鸡、手工编织等种养加工脱贫项目“多点开花”，带户效益
凸显。以涉农项目效益发挥为主的高标准农田、井井通电、低压线路
改造、农田水利设施等项目33个，改造农村电网268.8公里，改善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3万亩，新增“柴改电”10万亩、井井通电70万亩。以
光伏产业开发为主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12个，容量达到26.5兆瓦，
覆盖全区53个贫困村，并在全市率先建成并网发电，为村集体每年
增加收入30万元。贫困村扶贫产业项目和普惠制涉农项目收益叠
加、效益提升。

民生嬗变：以兜底保障为前提，全面构建脱贫造
血“大动脉”

家住洮北区东风乡大青山村的村民潘峰，患有胰头恶性肿瘤，在
白城市医院治疗共花费医药费45598元。他是三星贫困户患者，享受
了健康扶贫的重度贫困患者医疗免费救治兜底保障制度和先诊疗、
后付费一站式服务，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病。潘峰逢人就夸党的扶贫
政策好。

洮北区始终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打好脱贫攻坚“组合拳”，认真
落实省"1+N"政策体系，着力提升政策标准，着力办实一批民生实事，
使贫困群众获得更多实惠。

医疗保障方面，围绕省健康扶贫“五提一降、一增三减”政策，将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新农合，并按照新农合、大病保险报销一部
分，医药减免一部分，民政救助一部分，政府兜底一部分“四位一体”
医疗兜底救助体系，每年政府拿出1000万元补充报销救助后的资金
缺口。目前，全区大病兜底重度贫困人口3172人（次）。

教育保障方面，为贫困家庭学生免去学费、住宿费、校车费，提高

农职学生助学标准，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全区累计投入资金4842万
元，校园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万余名学生受益。实施“雨露计划”，为35
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补助资金20.55万元。

转移就业方面，全面启动“春风行动”，提供免费服务2500余人
次，贫困户就地就近、异地就业456人。

同时，洮北区以改善贫困地区群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出发点，
围绕贫困村改善人居环境9项工程目标，积极开展乡村道路、人畜饮
水、危旧房改造等工程建设和环境卫生提升工程。目前，全区累计完
成通屯硬化路和老旧油路改造403公里，157公里屯内砂石路，2016
年——2017年累计完成危房改造559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730
户），今年又将2850户危房列入改造计划，已开工建设2177户；累计
完成53个贫困村自来水提升改造工程；20个贫困村和36个非贫困
村达标卫生室全部交付使用；26个文化活动室也正在进行完善；28
个有绿化任务的贫困村陆续完成绿化任务。

一条条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农家，让百姓出行更方便；一间间新砖
房拔地而起，让贫困户住着更安心……这一幅幅农村新貌，正是洮北
区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的成果。

作风转变：以扶贫增智为举措，全面构建脱贫造
血“毛细管”

脱贫攻坚，搏的是实干，拼的是落实。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洮北活
跃着一大批素质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扶贫干部。

今年仲春，洮河镇阿尼哈村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亲人们”。驻村
帮扶领导来了、帮扶单位来了、第一书记来了、农业技术员来了、畜牧
专家来了……他们立下军令状：不脱贫、不脱钩！不致富、不回家！

今年以来，洮北区深入推进包保驻村工作，开展了“五帮扶两推
动”活动，洮北区2500多名扶贫干部继续发扬老城改造精神，众志成
城，以开局即决战、决战要决胜的精神状态，前赴后继，尽心竭力。严
寒酷暑，他们一户户地走访摸排，建档立卡，只为精准识别，不落下一
位贫困群众；他们挑灯夜谈，只为理清思路，找准方向，为贫困群众点
亮希望的明灯；他们扑下身子，选准产业，用身边的龙头带动，带领着
贫困群众走上致富的道路。

他们在一线留下脚印、洒下汗水，锤炼党性、树好形象，渐渐从乡
亲们眼中的“外来人”变成了“一家人”。他们不分白昼，“5+2”、“白+

黑”没日没夜地干、披星戴月地干，实现了扶贫项目的快速推进。启动
庭院经济2.8万亩，清理村屯垃圾69万立方米，110万延长米铁篱院
墙开工建设。

为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洮北区采取了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发动，加强了对社会各界力量的统筹管理，逐一落实帮扶任务，培
树爱心典型，有力带动了整体社会帮扶。包保洮北区的5家驻省央企，
已为包保村筹集扶贫资金249万元，域内民企分别与贫困村结成了
帮扶对子，共为贫困村筹集扶贫资金近100万元。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洮北区着力
于转变群众观念，教育引导贫困群众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转
变，帮助群众坚定脱贫信心，提振脱贫士气，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和
能力，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型”扶贫转变为“造血型”扶贫，确保贫困
群众真脱贫、不返贫。

现年69岁的青山镇黎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逯英身患残疾，妻子
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包保部门就与他们成
了一家人，帮助他们想脱贫办法，组织专业人员深入逯英家中，为他
们讲政策、送技术，帮助他们树立脱贫信心。在包保部门的鼓励和帮
助下，逯英和老伴建立了信心，他们不等不靠，在自家院子里搞起了
母猪喂养繁育，如今第一窝小猪已经长到100多斤，第二窝也即将生
产，眼看着好日子一天天近了，逯英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脱贫的信
心更足了。在黎明村开展的“四美”模范家族评选活动中逯英被评为

“脱贫美”家庭。
为克服贫困户“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等靠要”

思想，洮北区强化脱贫攻坚政策和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宣传，增强群众
脱贫成效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提高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意识、参与
度、满意度。开展了“五送到农家.助力脱贫攻坚”“志智双扶增动力·脱
贫攻坚奔小康”专项巡讲活动和典型选树培育活动，组建了志愿者服
务队，加大了“志智双扶”工作的宣传力度，在全区形成良好的舆论氛
围，有力激发了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脱贫攻坚道路上，洮北
区广大扶贫干部依然冲锋在前，凭借骨子里的坚强和韧劲，和贫困群
众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决胜脱贫攻坚这场攻坚
战作为人生的信念，怀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胆魄，肩扛责任，披荆
斩棘，砥砺前行！

（上接一版）

创客光环背后的焦虑与烦恼
人们常对这些洮宝女大学生的创业故

事津津乐道,她们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标
签,“返乡创业”“品牌明星”等。而她们
也总是展现出最积极快乐的一面。当我们
扎根其中才了解,铅华之下洮宝的艰辛与
挑战从未停止。

农业创业最重要的就是和农民、和土
地、和粮食打交道。当我们去农村亲口向
农民推广标准化种植的时候,很多农民都
不认同。不少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口头上答
应,私下里还是按照自己的“土方法”,用
化肥和农药种地,这让我们非常头疼。

女大学生们“跳出农门”又回到农
村,如何接地气、如何与基层建立沟通机
制是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日常工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大
学生们的经验不足,很多专业性的工作都
是在摸索中完成的。

洮宝创始人王荷和爱人张米克每天都
要加班到深夜,从签订合同、订单发货、
培训农户到采购电脑,事无巨细。我们发
现,在创业的光环背后,让公司的人才结构
完善成熟,也是初创企业走向成熟的关键
一步。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焦虑,这
些回到田间做起“新农人”的大学生仍然
让我们敬佩。毕竟,我们的“创客生活”
只有两周的时间,她们从初创阶段一路走
来,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常常探讨人生选择的对错,其实
人生路就在脚下,只要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在田间、在城市又有什么区别?离开洮南
的时候,我们又回头看了一眼洮宝的大花
布广告牌——立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有
种“孤胆英雄”的气概,仿佛诉说着新农
人“就是要在乡村创出名堂”的决心。

脱 贫 路 上 战 犹 酣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 《白城市市政设施保护条例 （草
案）》。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
草案作了初步修改。现将该草案修改稿在白城日报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人
士的意见，请于2018年10月10日前，以信函、电子邮件等形式将修改意见反

馈给我们。
地址：白城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白城市文化东路1号
邮编：137000
联系人：王达 电话：0436-3267872

传真：0436-3267875
电子邮箱：bcsfgw@163.com

白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8年9月1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市政设施保护，充分发挥市

政设施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
规划区以及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实行
城市化管理区域。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市政设施，是指城市道路
设施、城市桥涵设施、城市照明设施、城市排水设
施及附属设施。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是市本级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政设施的监督保
护工作。

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区域市政设施的监督保护工作。

公安、交通、环保、规划、住建等行政管理部门
应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共同做好市政设施管理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日常巡
查，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定期对市政设施进
行养护、维修，保证市政设施处于正常的使用状
态。

第六条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完善市政设施管理信息系统，并纳入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实施信息化管理，实现信息资
源共享。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确保对
市政设施的财政投入，市政设施养护和维修经费
应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市政
设施的权利和保护市政设施的义务，对损坏市政
设施或者影响市政设施正常使用的行为有权劝阻
和举报。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保护市政设施作出
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城市道路设施保护
第九条 城市道路及其设施包括城市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巷道、甬道、公共停车场、
广场、路肩、护栏、街路标牌、非机动车架、井盖、公
交站点候车亭、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道路建设及道
路绿化控制的用地及道路的其它附属设施。

第十条 在城市道路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
为：

（一）擅自改变道路结构；
（二）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

辆擅自行驶；
（三）机动车在非指定道路试刹车；
（四）擅自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在道路及

其设施上设置管线、标志等设施；
（五）在路面上搅拌、存放水泥、砂浆、混凝土

以及其它拌和物；
（六）擅自开设进出通道或者坡道；
（七）擅自占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八）在人行道上冲洗或者修理、保养车辆；
（九）倾倒、焚烧、洒漏、堆积、晾晒物品，排放

污水、挖掘取土、设置路障；
（十）运载的货物拖刮、污染路面或者用重物

击打路面；
（十一）擅自设置、破坏、撤销停车泊位；
（十二）摩托车、非机动车以及其它物品侵占

停车泊位；
（十三）重型车在人行道、巷道和甬道上行驶、

停放；

（十四）机动车碾压路边石；
（十五）使用过路顶管破坏道路；
（十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及设施的行

为。
第十一条 禁止破坏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其

附属设施，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

长车辆确需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须经市政设施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禁止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因
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设
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方可按照规定占用，并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缴纳占用费。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
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
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
复或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
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
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办理审批手续，并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缴纳
道路挖掘费及回填道路和恢复设施保证金，方可
按照规定挖掘。

道路挖掘费、占用费、回填道路和恢复设施保
证金收取标准，回填路面和恢复设施标准，损坏城
市道路修复或者赔偿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执行。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交付
使用后五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
得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须经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恢复道路费用标准的二
倍缴纳道路挖掘费。

第十五条 经批准占用、挖掘道路的，不得擅
自改变使用性质、扩大使用范围和出租、转让使用
权。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因城市建设、市政设施
维护和交通管理需要，占用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规
定期限内撤除。

临时占用、挖掘道路使用期满，仍需继续使用
的，必须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履行延期占用批准手
续。

因占用道路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由占用者
恢复原状或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城市地下管线设施产权人或者管
理人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
前，将下一年度挖掘道路计划报市政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施工
作业时间，能够结合施工的，应当交叉合并施工。

第十七条 因紧急抢修地下管线，未能事先办
理道路挖掘审批手续的，应先立即通知市政设施
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在
开挖道路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手续。经批准挖掘的
道路，施工单位必须按照要求施工。

第十八条 井盖、护栏、路标等设施的产权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加强日常巡查维护，因沉陷、缺
失、损坏影响车辆、行人安全的，应立即采取安全
保护措施及时进行补装、维修或者更换。除特殊情

况外，维修工作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六小时内完成。
其他养护、维修、抢修作业应当按照规定期限完
成。

市政设施的使用单位和个人发现市政设施出
现故障，应当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市政
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督促责任人检修，排除故障，其
他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不得阻挠。

第三章 城市桥涵设施保护
第十九条 城市桥涵及其设施包括城市桥梁、

涵洞、立交桥、过街人行桥、地下通道及其它附属
设施。

第二十条 在城市桥涵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
行为：

（一）从事本条例第十条第（二）项至第（十）项
所指的行为；

（二）擅自占用桥涵或者改变桥涵结构；
（三）利用桥涵进行牵拉、吊装等作业；
（四）堆放、储存腐蚀性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或

者其它危险物品；
（五）在桥涵设施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桥涵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桥涵养护和维修单位对城市桥

涵设施应当加强检测评估，保证城市桥涵设施安
全。

城市桥涵设施的检测评估应当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机构。

第二十二条 经检测评估，确定城市桥涵设施
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桥涵产权人或管理人应当
及时设置警示标志，立即采取加固、限行等安全措
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需要临时封闭交
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采取相应
措施，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三条 铁轮车、履带车、超限车或者装
载易燃易爆物品的车辆须通过桥涵时，应向市政
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申请手续。经批准后按规
定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按指定时间和路线，在管理
人员的监护下通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车辆载重超过桥梁的设计承载时，应当在车
辆通过前，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由市政
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安全性评估，并按照评估
要求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后，批准其通行。安全性评
估及采取加固设施所需费用，由该车辆所有人或
者使用人承担。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桥梁上设置大型广告、悬
挂物的，应当出具相应的风载、荷载实验报告以及
原设计单位的技术安全意见，报市政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四章 城市照明设施保护
第二十五条 城市照明设施包括城市道路、桥

梁、地下通道、广场、公共绿地、住宅区、公园、古迹
等处的功能照明或者景观照明设施及其它附属设
施。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照明设施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

（一）擅自改动、占用城市照明设施；
（二）擅自接用或者关闭城市照明电源；
（三）在城市照明专用地下电缆或者管道上挖

掘、钻探、打桩、堆压物品；
（四）在城市照明设施周围一米内堆放各种物

料；
（五）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架设线缆、安置

广告、标牌或者其它设施；
（六）非城市照明设施管理人员攀登路灯灯

柱、变压器台；
（七）损坏、盗窃灯具、电线等城市照明设施及

附属设备；
（八）利用照明设施从事牵引（拉）作业；
（九）其他损害、占用城市照明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确需改动、占用照明设施，及接

用、关闭照明电源，或者架设线缆、安置设施的，须
经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造成照明设施损
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可能触
及、迁移、拆除城市照明设施或者影响其安全运行
的地上、地下施工时，应当经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后，由城市照明设施管理单位负责实施，所
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因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需要迁移、拆除城市
照明设施的，应当及时告知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并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手续。

第五章 城市排水设施保护
第二十九条 城市排水设施包括城市雨水管

道、污水管道、雨水污水合流管道、排水河道及渠
道、泵站、蓄水池、污水处理厂及其它附属设施。

第三十条 对城市排水设施，禁止下列行为：
（一）盗窃排水井盖、阀门、管道等；
（二）移动、损坏城市排水设施；
（三）擅自在排水管道两侧各十米和排水明渠

两侧各十五米内取土、挖砂、圈占用地；
（四）向城市排水设施内倾倒粪便、泥水、积雪

和垃圾、建筑砂浆等杂物；
（五）向城市排水设施内排放有毒有害、易燃

易爆物品和油烟及有害气体；
（六）利用城市排水设施向各类水体排放污

水；
（七）在城市排水设施内设闸堵水或者安泵抽

水；
（八）擅自拆除、穿凿城市排水设施；
（九）破坏湖泊、水塘、沟渠用于排水设施的使

用功能；
（十）向排水管道加压排水；
（十一）其他损坏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共排水设施堵塞、损坏

的，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清掏、疏浚和
修复，清掏出的污物应当及时运出。特殊情况需移
动排水设施排出积水时，应在排水处设置明显警
示标志或者采取监护措施。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排
水设施上接设管道、挖掘排水设施，确需接设管
道、挖掘排水设施的，应当经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并承担重建、改建费用。

各类施工造成排水设施破坏的，建设单位或
者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工，向市政设施行政主管
部门报告，并采取临时措施保证排水，修复受损的
排水设施，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运营单位应当按
照相关技术规程及时做好维护，保证污水处理设
备、设施、仪表等正常运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二）

项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占用、
排除妨碍。并视其情节，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
款。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四）项和第二十六
条第（六）项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
即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
视其情节，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除第（十二）项和第（十
四）项、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除第（六）项、第三十
条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并视其情节，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
管廊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排除妨碍、恢
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
视其情节，处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国家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
经批准擅自占用或挖掘道路的，由市政设施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占用、挖掘，排除妨碍、恢复原
状，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视其
情节，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
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市政设
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办有关批准手续，缴纳有
关费用，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视其
情节，处1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市
政设施及附属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未按照规定
定期对市政设施进行巡查、养护的，或者对损坏、
缺失的市政设施未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并及时维
修、补缺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罚款；由市政设施管理单位对损坏、缺失的市政
设施进行维修、补缺的，所需费用由该市政设施产
权人或者管理人承担。

第三十九条 对侵害本条例规定的城市道路
设施、城市桥涵设施、城市照明设施和城市排水设
施及其附属设施以外其它设施的行为，法律、法规
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盗窃、故意毁损市政设施，阻碍市政
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依法执行职务，殴
打、侮辱市政设施管理作业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

第四十一条 市政设施行政管理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
主管部门给予处分。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
不提起诉讼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
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白城市市政设施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

关于公开征求《白城市市政设施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